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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本地进口货物换提货单指南 
 

请到船舶指定代理换取提货单(D/O)，流程如下: 

1. 收到我司发出的进口到货通知和费用账单邮件后，支付费用给我司并提供水单供我司财务
核账 

2. 我司财务确认费用到账后，在船到港前一天根据放货方式准备相应的换单资料到船代 换
取提货单(D/O) 

3. 报关 

4. 报关完毕，持提货单到我司打单处办理打印设备交接单（EIR） 

5. 到码头办单中心凭 EIR 办理提柜文件，缴纳费用后提柜 

深圳港口主要包括以下船代: 

盐田 盐田外代、盐田俊励、盐田联代、盐田恒富、盐田亚联利成富、盐田中外运、 

盐田招商、盐田中远海 

蛇口 蛇口外代、蛇口招商、蛇口联代、蛇口航姆、蛇口俊利、蛇口中远海 

大铲湾 大铲外代、大铲俊励、大铲联代 

我司打单处： 

盐田 盐田俊励 

蛇口 蛇口俊利 

大铲湾 大铲俊励 

备注: 

1. 正本提单换单： 

如果贵司的进口货物是出正本提单的，请直接带正本提单到船舶对应的船代处换取 
D/O。并根据各船代的要求对正本提单进行相应的背书以及出具相应的货权转让书（如
发生货权转让）。 

2. 电放和 Sea Waybill 换单（不接受抬头带有 DRAFT 字样的提单复印件背书） 

如果贵司进口货物的提单是做电放或出 Sea Waybill 的，请根据下面指引操作： 

a. 如提单收货人即为最终收货人，换 D/O 时，请提供提单收货人背书的 ONE 提单 

COPY 给船代 (收取正本文件）。 
b. 如果电放和 Sea Waybill shipment 发生货权转让的，最终收货人需携带以下两份文件

到船代处换取 D/O (收取正本文件）: 

i. 由最终收货人公司公章背书的 ONE 提单 COPY 
ii. 由提单收货人出具的货权转让信/放货信 （盖提单收货人的公司章），具体格式见

附录一 (APX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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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和汕头驳船进口换提货单指南 

请到我司驳船代理换取提货单(D/O)，流程如下: 

1. 收到我司发出的进口到货通知和费用账单邮件后，支付费用给我司并提供水单供我司财务
核账 

2. 驳船代理制作二程提单并通知客人 
3. 客人在收到通知后准备相关单证（正本提单或提单 COPY 以及保函）到驳船代理支付相

关的驳船费用及提箱押金，换取提货单（D/O） 

4. 报关 

5. 报关放行后凭提货单到驳船代理换设备交接单（EIR） 

6. 凭设备交接单到码头办理提货手续并提柜 

驳船代理为： 

东莞 南洋、万丰 

汕头 星海、五洲、鸿泰 

备注: 

1. 正本提单换单： 
如果贵司的进口货物是出正本提单的，请直接带正本提单到驳船代理换取 D/O。并根据
各船代的要求对正本提单进行相应的背书以及出具相应的货权转让书（如发生货权转 
让）。 

2. 电放和 Sea Waybill 换单（不接受抬头带有 DRAFT 字样的提单复印件背书）： 
如果贵司进口货物的提单是做电放或出 Sea Waybill 的，请根据下面指引操作: 

a. 如提单收货人即为最终收货人，换 D/O 时，请提供提单收货人背书的 ONE 提单 

COPY 给船代 (收取正本文件） 
b. 如果电放和 Sea Waybill shipment 发生货权转让的，最终收货人需携带以下两份文件

到船代处换取 D/O (收取正本文件）： 

i. 由最终收货人公司公章背书的 ONE 提单 COPY。 
i. 由提单收货人出具的货权转让信/放货信 （盖提单收货人的公司章）, 具体格式见

附录一 (APX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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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沙大船进口换提货单指南 

请到我司船代换取提货单(D/O)，流程如下： 

1. 收到船代发出的进口到货通知和费用账单邮件后，向船代查询相应单号的进口状态 

2. 根据放货方式准备相应的换单资料交到船代换取提货单(D/O)，并缴纳相关费用 

3. 报关 

4. 报关完毕，持提货单到船代进口部办理打印设备交接单（EIR），并缴纳箱体押金 

5. 到码头业务大厅办理提还柜事宜 

南沙船代为： 

1. 中外运 

2. 俊励 

备注： 

1. 正本提单 
如果贵司的进口货物是出正本提单，请直接带有收货人背书（盖公章）的正本提单到船
代换取 D/O。 

2. 电放和 Sea Waybill 

如果贵司进口货物的提单是做电放或出 Sea Waybill 的，请根据下面指引操作： 

a. 如提单收货人即为最终收货人，换 D/O 时，请提供提单收货人背书的 ONE 提单 

COPY 给船代 (收取正本文件）。 
b. 如果电放和 Sea Waybill shipment 发生货权转让的，最终收货人需携带以下两份文件

到船代处换取 D/O 

i. 最终收货人的正本提货函（盖公章） - 请用船代的格式 

ii. 提单收货人出具的货权转让信（LOI/盖提单收货人的章）, 具体格式见附录一 

(APX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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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驳船进口换提货单指南 

请到我司驳船代理换取提货单，流程如下： 

1. 驳船代理在申报舱单后发到货通知给客人 

2. 客人在收到到货通知后开始报关 

3. 报关放行后准备相关单证（正本提单或保函）到驳船代理支付相关的驳船费用及提箱押金 

4. 费用缴清后换取提货单(D/O) 

5. 凭提货单(D/O)到码头办理提货手续并提柜 

驳船代理为： 

1. 高畅 

2. 万丰 

3. 广运 

备注： 

2. 正本提单： 
如果贵司的进口货物是出正本提单，请直接带有收货人背书（盖公章）的正本提单到驳船
换取 D/O。 

3. 电放和 Sea Waybill： 

如果贵司进口货物的提单是做电放或出 Sea Waybill 的，请根据下面指引操作： 

a. 如提单收货人即为最终收货人，换 D/O 时，请提供提单收货人的正本提货函给驳船 
b. 如果电放和 Sea Waybill Shipment 发生货权转让的，最终收货人需携带以下两份正本

文件到驳船 换取 D/O 

i. 最终收货人的正本提货函（盖公章） - 请用二程驳船公司的格式 

ii. 提单收货人出具的货权转让信（LOI/盖提单收货人的章）, 具体格式见附录一 

(APX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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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三角洲西部和广西进口换提货单指南 

请到我司驳船代理换取提货单(D/O)，流程如下： 

1. 驳船代理在申报舱单后发到货通知给客人 

2. 客人在收到到货通知后开始报关 

3. 报关放行后准备相关单证（正本提单或保函）到驳船代理支付相关的驳船费用及提箱押金 

4. 费用缴清后换取提货单(D/O) 

5. 凭提货单(D/O)到码头办理提货手续并提柜 

放货指引 

1. 正本提单放货： 

请按以下指引提交正确的文件. 

备注：提单收货人接受英文或中英文公章。 

提单收货人的状态 公章 备注 

提单收货人 = 驳船单收货人 提单收货人 
 

- 

提单收货人 ≠ 实际收货人 提单发货人+驳船单收货人 
 

- 

 

TO ORDER 提单发货人+驳船单收货人 
当发货人章里有备注指定收货人时， 
该指定收货人也须在提单背书。 

 

TO ORDER OF BANK 银行章 + 收货人 
当银行章里有备注指定收货人时，该
指定收货人也须在提单背书。 

2. 电放/Sea Waybill 放货 

提单收货人的状态 正本货权转让保函+公章 备注 

提单收货人 = 驳船单收货人 
 

NIL 客户提交 SEAWAY copy 给驳船公司 

提单收货人 ≠ 实际收货人 提单收货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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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 请于船到中转港（香港，蛇口，盐田，南沙）前两天回传中文补料至我司 , 此中文补料被

用为货物进口时海关的申报之用。 
2. 我司必须收到贵司中文补料后才能安排驳船，请务必在船到中转港前 1 天提供补料给我

司。如因贵司未能提供补料导致延期的，贵司需支付 中转港的超期费用及承担相关的责
任。 

3. 货物如需在中转港中检或过磅，请自行联系驳船安排。 
4. 我司将委托指定驳船对所有进口货柜收取货柜押金，标准为 CNY2000.00/20’， 

CNY4000.00/40’。如若产生柜损、柜租等费用，请收货人务必 在在收到费用清单后的 14 
个自然日内付清；逾期未付清的，我司将通过相关驳船公司从货柜押金中抵扣相关费用， 
同时相关驳船公司将收取一 笔抵扣手续费(按相关的驳船公司各自的标准)，一并从货柜押
金中抵扣。抵扣后的剩余押金将应收货人要求退还给押金支付方。如押金不足以 抵扣所
需支付费用，我司保留向收货人追讨所欠款项的权利。正本提单放货 

 

联系我们 

客户服务热线: Rachel Yang (+86) 0760-28205861 / Ronald Chen (+86) 0760-28205874 

电邮: CN.ZS.IMP.OP@one-line.com 

mailto:CN.ZS.IMP.OP@one-li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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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ter Of Indemnity 

For Cargo Release Against Waybill or B/L Surrender Shipment 
 

 

Dear Sirs/Madams, 

 

 
Vessel / Voyage:       

B/L(s) no.:     

Place of Delivery:    

 
 

Please tick where appropriate: - 

Sea-Waybill – Whereas the above cargoes were shipped on board the aforesaid vessel as 

named consignee. 

 

 
B/L Surrendered elsewhere – Whereas the full set of above original B/L have been 

surrendered at your overseas office. 

We, the consignee of the above shipment(s), hereby request you to release the Import Cargo Release 

 

 
Order to  (in Chinese) 

We will undertake to indemnify you for any consequence that may arise as a result of this arrangement. 

Also, we will take full responsibility if there is any outstanding demurrage, detention and the possible 

of container loss or damage, if return empty container(s) are not in good condition & accepted by 

respective Terminal. 

Thank you for your kind attention & cooperation. 

Yours faithfully, 

 
 
 
 

Consignee’s Company Chop & Signature 

 

 
Contact Person:    

 

Contact Phone no.:   Date:    


